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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一、参加会议人员 

1、 参加人员：股东及授权代表、部分董事、监事、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 

2、 列席人员：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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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会议时间及内容 

1、股东大会届次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2、股东大会的召集人：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3、投票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、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、时间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17 年 9月 12 日下午 14:00 开始； 

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 1号公司会

议室 

5、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网络投票起止日期：2017 年 9月 1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17 年 9 月 12 日 9：15-15：00 

6、股权登记日：2017 年 9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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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会议议程 

1、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；（见附

件一） 

2、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；

（见附件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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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

 
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截至 2017 年 06

月 30 日，2017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
450,145,163.45 元，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公司提取 10%的法定盈余公积。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

情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，为更好的回报股东，在符合公司利

润分配政策、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，现拟定 2017

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公司总股本 880,045,952 股为基数，向

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红利 1.60 元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

现金红利 140,807,352.32 元（含税）。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。 

上述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17 年 8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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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

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新修订的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，公司拟

对《公司章程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改。 

 
《公司章程》原条文 《公司章程》修改后条文 

第一百一十条  董事会在单项投资金

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

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20%的前提下，拥有

包括但不限于向其他企业投资、购买或

出售资产等的投资权限，并以法律、法

规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最终允许的

范围为限，如超出法律、法规及证券交

易所规定允许范围，则须报股东大会批

准。董事会在行使上述投资权限时，应

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对于超出

上述权限范围的重大投资项目，应当组

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，并报

股东大会批准。 

第一百一十条 公司董事会在针对对外投资、收购及出售资产、资

产抵押、对外担保、委托理财、关联交易等行为进行审议时，对

于达到以下标准的交易行为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： 

（一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（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，以高

者为准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%以上； 

（二）交易的成交金额（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）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；  

（三）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

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； 

（四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

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

额超过 5000 万元； 

（五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

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

过 500 万元。 

公司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，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

织有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交易金额标准与相关法

律、法规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存在冲突时，应依据法律、法

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。 

 

上述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25 日 


